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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存放的资金大部分用于公司业务结算代付、 以及为银行贷款融资

或票据融资提供保证担保。报告期末，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267,007.94万元。其中：①

受限存款221,019.78万元，受限存款主要为：定期存款和保证金存款，占同期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的40.91%；②活期存款45,988.16万元，目前受外部融资环境影响，力帆财务公司流动性压力大，

存在不能支取的情形。 若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的存款未实现正常支取，可能影响公司经营资金结

算效率，可能导致公司出现流动性风险。

● 本年度预计公司未来一年内到期的大额负债约1,369,607.71万元，主要偿还方式为：采

用向债权人申请续贷及转贷或以自筹资金进行偿还等；公司自筹资金主要来源为：经营收入、新

增融资和非主业资产处置收入等。 截至本回复披露日，公司到期的短期借款中，有二笔（合计11,

191.38万元）被要求到期归还，其他到期贷款均实现续贷。 若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变化、银根继续

紧缩、非主业资产处置计划不及预期，可能导致公司出现流动性风险和偿债风险。

● 公司处于传统制造业，现有业务模式具有应收账期长、研发投入大、新能源业务资金占

用大等特点，主要通过债务融资来解决资产增加所需要的资金。 报告期末，公司存在短期偿债压

力，亦存在短债长投、资产与负债的期限错配的情况。 若债务融资不及预期，可能导致公司出现流

动性风险。

● 公司处于传统制造业，现有业务模式具有应收账期长、研发投入大、新能源业务资金占

用大等特点，需要大额货币资金保障运营；外部融资（特别是债务融资）是公司运营资金的重要

来源之一。 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下行叠加金融“去杠杆” 等综合影响，公司出现了融资渠道缩

减、财务费用升高、存贷双高、货币资金受限比例提高的情况。 若宏观经济和产业周期继续下行，

或进一步延长公司产业投资回收期限，可能导致公司出现经营成本提升的风险。

● 无线绿洲主要为新能源汽车、汽车分时租赁提供车联网模块、虚拟仪表、BMS（电池管

理系统）等产品和服务。随着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退坡，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需求可能下降，或缩减

无线绿洲的产品及服务的市场份额、影响营收及利润实现，可能导致无线绿洲出现商誉减值的风

险。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力帆股份” ）于2019年5月17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

函》（上证公函[2019]070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经公司认真研究和讨论，结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现就《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关于公司货币资金等主要资产情况

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账面余额54.03亿元，受限资产余额合计107.71亿元，占公

司总资产的38.60%。 请公司结合报告期末货币资金等主要资产情况，补充披露以下信息。

问题1.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末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余额合计101.69亿元，报告期

内发生财务费用12.42亿元， 占归母净利润的490.91%。 其中，2018年第四季度发生财务费用9.54

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公司进行融资的主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种类、借款方、金

额、期限、利率、抵押物等；（2）2018年第四季度发生大额财务费用的具体原因；（3）结合同行业

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公司在账面存在大额货币资金的情况下，进行高额负债并导致财务费用高

企的具体原因和财务考量，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情况、投资项目、资金流向等。

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进行融资的主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种类、借款方、金额、期限、利率、抵押

物等；

报告期内公司进行融资的主要情况如下：

1）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银行短期借款余额为91.61亿元，比期初减少17.58亿元，短期

借款主要包括票据质押借款、抵押借款、保证借款及信用借款。 具体如下：

①质押借款期末余额为61.09亿元，主要借款方为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光大银行、浙商银行、

中信银行、新联银行等银行，主要质押物为出口应收账款和票据质押；

②抵押借款期末余额为4.42亿元，主要借款方为进出口银行、广发银行、中原银行，主要抵押

物为公司部分厂房；

③保证借款期末余额为14.74亿元，主要借款方为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浙商银行、光大银行、

邮政储蓄银行、渤海银行及渤海国际信托公司，主要由关联公司提供担保；

④信用借款期末余额为11.36亿元，主要借款方为建设银行、光大银行和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

司。

报告期内，公司短期借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借款方 借款金额

2019年到期情况及金额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1 广发银行 1,384.00 684.00 700.00

2 中原银行 3,000.00 3,000.00

3 耀财证券 4,033.02 4,033.02

4 工商银行 4,482.94 4,482.94

5 新联银行 8,721.42 4,502.06 1,043.96 3,175.40

6 渤海国际信托公司 10,000.00 10,000.00

7 华夏银行大坪支行 10,000.00 10,000.00

8 汉口银行 12,627.02 5,282.13 7,344.90

9 邮政储蓄银行 14,000.00 10,000.00 4,000.00

10 恒丰银行 20,700.00 20,700.00

11 民生银行 22,739.98 22,739.98

12 天府银行 34,632.39 9,201.49 25,430.90

13 中信银行 34,711.00 34,711.00

14 光大银行 41,500.00 13,000.00 26,500.00 2,000.00

15 渤海银行 55,200.00 5,700.00 49,500.00

16 兴业银行 57,323.58 18,823.58 38,500.00

17 进出口银行 57,589.60 20,589.60 37,000.00

18 建设银行 76,000.00 42,000.00 34,000.00

19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

公司

76,650.00 2,500.00 42,450.00 31,700.00

20 农业银行 97,899.27 61,090.79 24,808.48 12,000.00

21 浦发银行 133,500.00 107,000.00 26,500.00

22 浙商银行 139,400.00 50,000.00 89,400.00

总计 916,094.22 265,129.58 355,395.28 132,693.96 162,875.40

[注1]： 经公司与邮政储蓄银行协商一致，2018年到期的1亿元在2019年2月偿还并办理了续

贷。

[注2]：利率是公司的商业秘密，申请免于披露。

2）长期借款余额为4.8亿元，借款方为重庆银行，期限3年，抵押物为公司摩托车厂房及研究

院大楼、发动机厂房及办公楼，到期时间2021年12月。

长期借款期初余额为6亿元，报告期新增7.273亿元，偿还3.34亿元，年末重分类5.133亿元到一

年内到期的其他流动负债，期末余额为4.8亿元。

3）应付债券期初余额为19.91亿元，包含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10.96亿元，报告期折价摊销

0.03亿元，偿还5.7亿元，期末余额为14.24亿元，包含重分类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8.96亿元。

8.96亿元债券系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60� 号文核准发行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6.26%，到期时间为2019年1月28日，已按期偿还；剩余5.28

亿元债券系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60�号文核准发行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7.5%，到期时间为2020年3月15日。

（2）2018年第四季度发生大额财务费用的具体原因；

2018年第四季度，公司发生大额财务费用主要原因为：①受国家降杠杆影响，公司外部融资

环境极其困难，融资利率不断上涨；②受证券市场影响，公司于2018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备案20亿元公司债券，未成功发行，公司在报告期挤占流动资金偿还5.7亿元应付债券，导致公司

流动资金紧张；③部分金融机构对公司抽贷、断贷、压贷、收缩贷款规模导致公司流动资金严重短

缺。

综上，公司为按期偿还债务、维持经营、保持资金流动性，接受了较高利率的票据贴现及票据

质押融资，导致四季度公司财务费用升高。

（3）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公司在账面存在大额货币资金的情况下，进行高额负

债并导致财务费用高企的具体原因和财务考量，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情况、投资项目、资金流向等。

1）同行业对比情况

公司所处的汽车行业具有货币资金投入大、回收期长的特点。 报告期内，同行业公司期末货

币资金账面余额及负债情况见下表：

证券名称

2018年年报披露的货币资

金（万元）

2018年年报披露的负债总额

（万元）

货币资金占负债总额

的比例

长安汽车 998,054.45 4,733,593.21 21.08%

北汽蓝谷 611,902.80 2,705,571.94 22.62%

小康股份 468,464.85 1,936,962.53 24.19%

上汽集团 12,377,137.64 49,804,962.44 24.85%

力帆股份 540,250.96 2,035,341.78 26.54%

广汽集团 2,536,849.72 9,530,775.11 26.62%

江淮汽车 935,604.18 3,376,663.50 27.71%

金杯汽车 203,519.93 486,786.52 41.81%

一汽夏利 187,523.04 439,437.43 42.67%

同行业平均值 25.13%

由上表可见，同行业公司年末货币资金账面余额占负债总额比例的平均值为25.13%，公司的

比值为26.54%，处于行业中等水平。

2）报告期末，公司账面货币资金构成情况

2018年末，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为540,250.96万元，其中：受限货币资金为461,396.92万

元。

①受限货币资金构成情况

受限货币资金包括：票据保证金348,315.48万元、定期存款68,768.17万元、借款保证金30,

300.26万元、信用证及保函等其他保证金14,013.01万元。 其中：A.票据保证金系力帆股份及其下

属公司向各银行及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财务公司” ）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

用于支付给供应商货款等，提高资金的周转效率；B.质押定期存单主要系用于银行融资及申请开

具银行承兑汇票，以支付供应商货款；C.借款保证金、信用证及保函等其他保证金系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为经销商提供融资等，按照相关业务约定交存的保证金。

②公司存在受限货币资金的原因

主要原因：公司主要从事乘用车（含新能源汽车）、摩托车、发动机、通用汽油机的研发、生产

及销售（含出口）。 公司向上游供应商采购的主要原材料包括钢材、轮胎以及其他零部件，与供应

商的结算方式一般以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为主， 故公司需要为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交存相应的保证

金或质押定期存单。 近年来公司所处行业竞争较为激烈，为了开拓市场，公司积极运用金融工具

促进销售，为信誉良好并经公司与金融机构审核合格的经销商提供银行融资服务，故公司需要为

办理按揭贷款业务交存相应的保证金。

大量货币资金处于受限状态主要系为公司业务发展及债务融资需要而交存相应的保证金及

质押定期存单所致，主要系为偿还相关短期债务提供保障。

3）公司进行高额负债并导致财务费用高企的具体原因和财务考量

公司处于资金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产品包含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摩托车等，主要通过国

内销售和海外销售两个渠道销售。 受汽车产业周期下行、海外市场竞争加剧、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初期等综合影响，公司经营业务存在投入高、利润低、回收周期长等情况，需要大额货币资金保

障运营。 同时，受宏观经济下行叠加金融“去杠杆”等影响，公司融资渠道缩减，以债务融资为主

的融资模式导致公司财务费用高。 具体情况如下：

①公司所处的行业及业务模式需要投入大额货币资金

公司处于资金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业务模式具有投入高、利润低、回收周期长等特点。 主要

表现为：

A.为提供公司汽车产品市场竞争力，2012年至2018年期间，公司在国内传统汽车产业、新能

源汽车产业等方面累计投资61.96亿元。 主要包括：投建力帆研发中心、15款车型模具开发、力帆

汽车零部件出口基地项目、汽车发动机项目、多功能汽车项目、能源站项目，以及收购重庆无线绿

洲通信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等。上述产业投资收益尚未进入规模回收阶段。近年来行业、市场

的调整，再加上2018年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上述项目收益不客观，进一步延长了项目的投资回收

期。

B.公司近年来在海外市场的拓展见效显著，海外销售收入约占营业收入的二分之一。 但海外

业务主要采用直营模式经营，拉长了公司的销售链条、存货运输周期和回款周期，使得公司的营

运资金需求明显增大。

C.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尚处于推广阶段，其销售价款回收时间较长，资金占用量大。 公司新

能源汽车的销售价款包含了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 扣除补贴后与客户结算 （客户以公司用户为

主），申报国补有里程要求，达到申报标准一般要1-2年，申报以后还有审核期与公示期。

②渠道融资缩减，公司融资主要来源于金融机构债务融资

2018年宏观经济下行叠加“去杠杆”等影响，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情形凸显。

A．债券融资方面

债券作为直接融资主要渠道，为公司生产经营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 公司2012年-2016年

累计发行债券融资39亿元，2015年至今净偿还债券本金33.72亿元， 至2018年末公司存续债券额

度降为5.28亿元。

B．股权融资方面

2015年上半年，公司启动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拟采用锁价的方式（发行价格12.08元/股）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52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投入“智能新能源汽车能

源站项目”等5个新能源产业链项目以及偿还部分公司债券及银行借款。之后，根据资本市场实际

情况、发行规则以及项目投资计划，通过两次修订，确定2015年定增改用询价发行（发行底价

10.4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2.4亿元，募集资金用途为：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智能

新能源汽车能源站项目”等3个新能源产业链项目以及偿还部分公司银行借款。 该次定增于2016

年8月获得证监会受理；2017年6月获得证监会审核通过；2017年8月获得证监会核准发行批复。最

终因市场环境变化， 未能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证监会的核准发行批复到期自动失效。

2018年上半年，公司再次启动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拟采用询价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4.80亿元，募集资金用途为：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智能新能源汽车能源站项目”等5个新能

源产业链项目以及偿还部分公司银行借款。该次定增于2018年11月获得证监会受理，再次因市场

环境变化而撤回终止。

C.金融机构债务融资方面

在金融“去杠杆” 等影响下，金融机构提高了对企业的用信条件，一些银行要求企业增加抵

押物、增加担保条件；银行转贷续贷流程延长。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被银行抽贷的情况。

【风险提示】

公司处于传统制造业，现有业务模式具有应收账期长、研发投入大、新能源业务资金占用大

等特点，需要大额货币资金保障运营；外部融资（特别是债务融资）是公司运营资金的重要来源

之一。 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下行叠加金融“去杠杆”等综合影响，公司出现了融资渠道缩减、财

务费用升高、存贷双高、货币资金受限比例提高的情况。 若宏观经济和产业周期继续下行，或进一

步延长公司产业投资回收期限，可能导致公司出现经营成本提升的风险。

4）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虽然面临着各种不利因素，公司仍继续调整产品结构，开源节流，积极处置非主业资产，降低

经营成本，坚守实业。

在重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公司生产经营平稳，特别是进出口业务和摩托车业务仍保持着

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从多方面的支持公司发展，为公司的融资提供

担保。

问题2.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账面余额54.03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

末公司货币资金存放的具体银行支行名称及对应金额， 以及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从上述银行

的贷款融资金额；（2）上述货币资金是否受限、受限原因及具体情况；（3）最近三年内是否存在

利用上述货币资金存款等，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保证等任何形式的利益倾斜；（4）

核实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 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

使用的情况，是否存在潜在的合同安排以及是否存在潜在的限制性用途，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

准确完整。 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逐项核查并发表意见，说明履行的审计程序是否审慎、充分。

回复：

（1）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存放的具体银行支行名称及对应金额，以及其他关联方在报告

期内从上述银行的贷款融资金额；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含纳入合并范围内子公司）银行存款存放银行及受限资金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银行名称 存款余额 其中：受限资金余额

1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267,007.94 221,019.78

2 浦发银行 70,152.50 65,795.64

3 重庆银行 45,676.77 44,201.89

4 农业银行 36,442.75 35,137.20

5 渤海银行 32,202.43 32,202.07

6 建设银行 14,473.93 1,134.90

7 富滇银行 11,001.80 11,000.00

8 平安银行 9,629.05 9,610.00

9 UNICREDITBANK（俄罗斯） 9,134.92 9,134.92

10 华夏银行 7,465.16 6,900.00

11 恒丰银行 6,441.80 6,440.00

12 工商银行 5,921.07 5,592.60

13 中信银行 5,248.80 4,769.52

14 广发银行 3,057.04 3,019.80

15 苏宁银行 2,500.00 2,500.00

16 中国银行 2,218.71 335.70

17 招商银行 1,161.23

18 浙商银行 1,122.47 876.39

19 兴业银行 911.04 600.00

20 汉口银行 782.31

21 中原银行 651.80 650.00

22 光大银行 597.03

23 进出口银行 573.31 356.89

24 巴西BRADESCO银行（巴西） 551.47

25 昆仑银行 474.37

26 BANCOSANTANDER(BRASIL)SA（巴西） 463.54

27 COMMERCIALBANKSAV（埃塞） 447.17

28 CASHATBANK-AWASH(GOFFA)（埃塞） 419.33

29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353.09

30 BancoBROUMN（乌拉圭） 224.27

31 星展银行（新加坡） 193.31

32 招商银行（香港） 183.59

33 中行俄罗斯子行（俄罗斯） 179.77

34 济源农村商业银行 165.63 60.00

35 美好农业发展与农村银行（越南） 116.60

36 新联商业 113.37

37 开泰银行（泰国） 112.82

38 哈尔滨银行 109.39

39 俄罗斯外贸银行（俄罗斯） 100.27 59.61

40 河内-西贡股份银行（越南） 93.17

41 星展银行（香港） 90.93

42 上海银行 88.20

43 盘谷银行（泰国） 83.87

44 花旗银行（香港） 78.84

45 星展银行 68.75

46 投资与发展银行（越南） 62.28

47 EASTWESTBANK（美国） 52.01

48 CommercialBank1000148337105（埃塞） 45.68

49 Banorte（墨西哥） 44.57

50 兴安外贸银行（越南） 36.23

51 DASHENBANKA/C0076003886006（埃塞） 35.18

52 YAPIKREDI（TL）83955333（土耳其） 29.10

53 AKBANK（TL）00162260（土耳其） 26.89

54 CASHATBANK-ABYSSINYA(BOLE)（埃塞） 26.31

55 GARANTIBANK（TL）6293336（土耳其） 25.09

56 邮储银行 25.08

57 新华村镇银行 23.83

58 CASHATBANK-CBE（埃塞） 18.67

59 民生银行（香港） 18.67

60 CASHATBANK-AWASH(URAEL)（埃塞） 18.60

61 GARANTIBANK（USD）9082917（土耳其） 16.23

62 ISBANKASI（TL）1312916（土耳其） 14.56

63 FINANSBANK（TL）25741970（土耳其） 14.06

64 ISBANKASI（TL）定期700429（土耳其） 12.96

65

COMERCIALNOMINISEMPLOYEESPF （埃

塞）

11.82

66 中国银行巴西分行（巴西） 11.44

67 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 11.03

68 进出口银行（新加坡） 10.25

69 汇商银行（泰国） 10.17

70 交通银行 10.01

71 账户余额小于10万元账户小计 170.47 0.03

合计 539,866.80 461,396.94

2018年末，关联方从上述银行融资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银行名称 关联方借款余额 关联方开具票据余额

1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285,648.71

2 浦发银行 8,500.00

3 重庆银行 85,000.00

4 富滇银行 20,000.00

5 华夏银行 7,687.50

6 工商银行 46,250.00

7 浙商银行 20,000.00 91,482.20

合计 473,086.21 91,482.20

（2）上述货币资金是否受限、受限原因及具体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银行存款余额539,866.80万元，受限货币资金461,396.94万元，货币资金受限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银行名称

受限货币资

金小计

其中：

定期存款

票据保证金

信用证保证

金

保函保

证金

借款保证金

其他保证

金

1 渤海银行 32,202.07 32,202.07

2 富滇银行 11,000.00 11,000.00

3 工商银行 5,592.60 5,010.30 582.30

4 广发银行 3,019.80 2,969.85 49.95

5 恒丰银行 6,440.00 6,440.00

6 华夏银行 6,900.00 6,900.00

7

济源农村

商业银行

60.00 60.00

8 建设银行 1,134.90 1,024.90 110.00

9

进出口银

行

356.89 100.27 256.62

10 农业银行 35,137.20 34,300.00 118.70 718.50

11 平安银行 9,610.00 9,610.00

12 浦发银行 65,795.64 6,573.64 59,222.00

13 苏宁银行 2,500.00 2,500.00

14 兴业银行 600.00 400.00 200.00

15 浙商银行 876.39 866.28 10.11

16 中国银行 335.70 335.70

17 中信银行 4,769.52 2,548.42 2,221.10

18 中原银行 650.00 650.00

19

重庆力帆

财务有限

公司

221,019.78 53,000.00 138,019.78 30,000.00

20 重庆银行 44,201.89 44,201.89

21

UNI-

CRED-

ITBANK

（俄罗

斯）

9,134.92 9,134.92

22

俄罗斯外

贸银行

（俄罗

斯）

59.61 59.61

23

账户余额

小于10万

元账户小

计

0.03 0.03

合计 461,396.94 68,768.17 348,315.49 12,582.05 110.00 30,300.30 1,320.93

2018年末公司受限货币资金461,396.93万元，受限原因主要为定期存款及保证金，其中,公

司在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财务公司” ）的存款的受限金额221,019.78万元。

2018年末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的存款受限金额为：①定期存款53,000万元，主要为提高资金

收益，期后已支取并用于归还银行借款和应付票据；②票据保证金138,019.78万元，为公司在力

帆财务公司办理承兑汇票交纳的保证金；③借款保证金30,000万元，为建设银行要求力帆财务公

司为力帆股份在该行30,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因力帆财务公司担保额度已满，故以公司在力帆

财务公司的定期存款提供质押担保。

（3）最近三年内是否存在利用上述货币资金存款等，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保证

等任何形式的利益倾斜；

公司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利用上述货币资金存款等，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保证等

任何形式的利益倾斜。

（4）核实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

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是否存在潜在的合同安排以及是否存在潜在的限制性用途，相关信息披露

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 不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

使用的情况，不存在潜在的合同安排以及潜在的限制性用途，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对该问询事项主要实施了以下程序：

①获取力帆股份（含纳入合并范围内子公司）银行存款余额明细表，检查相关银行存款余额

对账单及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②对力帆股份（含纳入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中国境内银行存款全部进行积极式函证，了解银

行存款是否受限；

③检查力帆股份（含纳入合并范围内子公司）银行借款、应付票据、信用证等融资合同及相

应的担保合同，了解力帆股份（含纳入合并范围内子公司）银行存款受限具体原因；

④检查力帆股份（含纳入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企业信用报告，获取力帆股份对外担保情况；

⑤审阅力帆股份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借款明细表、应付票据台账、企业信用报告，获取力帆股

份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在相关银行借款、应付票据等融资情况；

⑥检查力帆股份控股股东及关联方银行借款、应付票据、信用证等融资合同及相应的担保合

同，了解力帆股份控股股东及为关联方融资及担保情况；

⑦检查力帆股份（含纳入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控股股东及及关联方中国境内已开立银行结

算账户清单，获取各账户开户人名称、账号、账户性质等情况；

⑧检查力帆股份关于货币资金、受限资产、关联方担保等事项的披露。

我们认为，已履行的审计程序审慎、充分，未发现力帆股份利用上述货币资金存款等，向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保证等任何形式的利益倾斜；未发现力帆股份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

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未发现力帆股份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及存在潜在的合同安排、限

制性用途的情况；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问题3.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受限余额46.14亿元，应收票据受限余额17.11亿元，

长期股权投资受限余额15.38亿元，固定资产受限余额14.90亿元，应收账款受限余额9.06亿元，无

形资产受限余额4.61亿元。请公司分项列示各类受限资产的具体受限原因、主要质权人、对应借款

金额、利率和期限，并说明相关借款的主要用途。

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受限资产涉及：货币资金、应收票据、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应收账款、无

形资产。 具体情况如下：

①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受限余额46.14亿元，受限原因和质权人详见【问题2（2）】回复。

②公司报告期末应收票据受限余额17.11亿元，受限原因：为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和银行借款提

供质押担保，票据出票人和收款人是合并范围内各子公司，在合并层面已抵消。 具体如下：

质权人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期限 用途

山西亚祥荣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 1年 日常经营

上海红星美凯龙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5,000.00 104天 日常经营

上海颐润实业有限公司 500.00 42天 日常经营

张家港市欣匀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5,000.00 4个月 日常经营

浙商银行 67,100.00 1.96亿元半年，4.75亿1年 日常经营

重庆博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400.00 34天 日常经营

上海盈聪明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 4个月 日常经营

上海盈聪明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 2个月 日常经营

上海盈聪明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 3个月 日常经营

合计 120,000

[注]：利率是公司的商业秘密，申请免于披露。

③公司报告期末长期股权投资受限余额15.38亿元， 具体受限原因： 为银行借款提供质押担

保。 具体如下：

质押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权人

对应借款金额

（万元）

利率

借款

期限

借款主要

用途

力帆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

12,250.00 民生银行 22,739.98 3个月libor+1.9% 1年 日常经营

力帆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

4,096.20 耀财证卷 4,033.02 4.00% 1年 日常经营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力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国际控股” ）共持有重庆

银行H股股票股数共16,525.40万股， 力帆股份下属子公司合计持有重庆银行 （内资股及H股合

计）294,818,932股票；公司是重庆银行第三大股东，采用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1,

554,467,366.48元。

报告期内， 公司控股子公司力帆国际控股将持有的重庆银行H股12,250.00万股质押给民生

银行用于融资，质押日重庆银行H股股价4.99港元，质押率71%，贷款总额5,522.2万美元（折合人

民币347,624,285.50元）, �于2018年9月归还借款的40%， 报告期末贷款余额为3313.32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227,399,778.24元）。 同期，力帆国际控股将持有的重庆银行H股4,096.20万股质押

给耀才证券用于融资，质押日重庆银行H股股价4.72港元，质押率33%，最高额授信6380万港元

（折合人民币55,903,672.69元），年末贷款余额4530万港元（折合人民币40,330,153.53元）。 以

上金融机构授信总额约占融资时股权价值的51%。

④公司报告期末固定资产受限余额14.9亿元，具体受限原因：为银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及融

资租赁设备抵押。 具体如下：

质权人 借款金额（万元） 借款期限(年) 用途

重庆两江机器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6,634.55 5 日常经营

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15,274.99 3 日常经营

华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1,400.00 3 日常经营

华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4,226.43 3 日常经营

湖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7,679.56 3 日常经营

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4,807.61 1.5 日常经营

中国进出口银行 24,730.00 2 日常经营

中国进出口银行 37,000.00 1 日常经营

中国进出口银行 11,600.00 2 日常经营

君创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4,339.41 3 日常经营

重庆银行 48,000.00 3 日常经营

深圳新纪元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9,960.00 1 日常经营

佛山海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765.27 2 日常经营

力帆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 1,781.86 3 日常经营

建设银行 3,725.00 0.5 日常经营

广发银行 1,384.00 1 日常经营

广发银行 7,102.57 0.5 日常经营

合计 201,411.26

⑤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受限余额9.06亿元，具体受限原因：为出口押汇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具体如下：

质权人 对应借款金额（万元） 借款期限(年) 用途

汉口银行 12,627.02 0.5 日常经营

农业银行 18,599.27 0.5 日常经营

天府银行 34,632.39 0.5 日常经营

新联银行 8,721.42 1 日常经营

兴业银行 18,823.57 0.25 日常经营

合计 93,403.67

⑥公司报告期末无形资产受限余额4.61亿元，具体受限原因：为银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具体

如下：

质权人

对应借款金额(万

元)

借款期限(年) 用途

中国进出口银行 24,730.00 2 日常经营

中国进出口银行 37,000.00 1 日常经营

中国进出口银行 11,600.00 2 日常经营

深圳新纪元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9,960.00 1 日常经营

重庆银行 48,000.00 3 日常经营

中原银行 3,000.00 1 日常经营

建设银行 3,725.00 0.5 开具票据支付供应商货款

广发银行 1,384.00 1 日常经营

广发银行 7,102.57 0.5 开具票据支付供应商货款

合计 46,501.57

问题4.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末票据保证金账面余额34.83亿元，应付票据账面余额22.64亿

元，票据保证金余额远高于应付票据。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项列示主要票据保证金对应的应

付票据付款人、金额、期限、保证金金额、保证金比例、持票人等，并说明具体业务背景；（2）报告

期末公司应付票据的主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应付票据付款人、金额、期限、保证金金额、保证金

比例、持票人等，并说明具体业务背景；（3）票据保证金余额远高于应付票据余额的具体原因，并

说明公司是否存在提供保证金为其他关联方出票的情况。

回复：

（1）分项列示主要票据保证金对应的应付票据付款人、金额、期限、保证金金额、保证金比

例、持票人等，并说明具体业务背景；

截止到2018年12月31日，公司票据保证金余额为34.83亿元。 其中：①7.501亿元保证金对应

22.38亿元的应付票据用于融资贴现；②12.96亿元保证金对应18.34亿元的应付票据系合并范围内

子公司之间开具的，并未背书转让，在合并报表层面应付票据和应收票据抵消，该部分票据有16.2

亿元用于公司质押融资取得借款11.9亿元；③12.38亿元保证金对应16.76亿元应付票据；为提高票

据的利用率，大票改小票、短期改长期的票据放入票据池，以票据池为保证贷款和开具承兑汇票，

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共用票据池的情况； ④报告期末该票据池项下开具应付票

据余额2.26亿元，放入票据池的部分应收票据陆续到期托收1.99亿元，该金额受限实为开具应付

票据的保证金；后期有新的应收票据放入票据池可置换该保证金。 具体如下：

应付票据付

款人

应付票据金额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保证金

比例

期限 持票人 业务背景

渤海银行 49,500.00 19,800.00 40% 1年 贴现银行 票据融资

恒丰银行 12,300.00 4,305.00 35% 1年 贴现银行 票据融资

恒丰银行 8,400.00 2,940.00 35% 半年 贴现银行 票据融资

农业银行 52,100.00 18,235.00 35% 半年 贴现银行 票据融资

浦发银行 60,500.00 18,680.00 31% 1年 贴现银行 票据融资

兴业银行 28,500.00 8,550.00 30% 1年 贴现银行 票据融资

中信银行 12,500.00 2,500.00 20% 1年 贴现银行 票据融资

渤海银行 9,000.00 6,600.00 73% 1年 内部子公司 业务结算

重庆力帆财

务有限公司

61,361.01 46,051.26 75% 1年 内部子公司 业务结算

重庆力帆财

务有限公司

18,000.00 18,000.00 100% 4个月 内部子公司 业务结算

重庆力帆财

务有限公司

8,170.00 4,170.00 51% 半年 内部子公司 业务结算

恒丰银行 80.00 28.00 35% 半年 内部子公司 业务结算

农业银行 33,900.00 11,865.00 35% 半年 内部子公司 业务结算

浦发银行 15,000.00 15,000.00 100% 1年 内部子公司 业务结算

兴业银行 200.00 200.00 100% 1年 内部子公司 业务结算

重庆银行 30,700.00 20,760.00 68% 1年 内部子公司 业务结算

重庆银行 941.00 941.00 100% 半年 内部子公司 业务结算

富滇银行 6,000.00 6,000.00 100% 1年 内部子公司 业务结算

渤海银行 7,000.00 5,800.00 83% 1年 供应商 业务结算

重庆力帆财

务有限公司

46,649.26 37,959.01 81% 1年 供应商 业务结算

重庆力帆财

务有限公司

982.62 172.72 18% 半年 供应商 业务结算

富滇银行 3,000.00 3,000.00 100% 半年 供应商 业务结算

富滇银行 2,000.00 2,000.00 100% 1年 供应商 业务结算

工商银行 5,000.00 5,000.00 100% 半年 供应商 业务结算

广发银行 7,102.57 2,785.78 39% 半年 供应商 业务结算

河南济源农

商行

60.00 60.00 100% 半年 供应商 业务结算

恒丰银行 9,920.00 3,472.00 35% 半年 供应商 业务结算

华夏银行 6,900.00 6,900.00 100% 1年 供应商 业务结算

建设银行 4,004.90 1,024.90 26% 半年 供应商 业务结算

农业银行 12,000.00 4,200.00 35% 半年 供应商 业务结算

浦发银行 2,500.00 2,500.00 100% 1年 供应商 业务结算

浦发银行 37,100.00 25,542.00 69% 1年 供应商 业务结算

兴业银行 200.00 200.00 100% 1年 供应商 业务结算

中原银行 650.00 650.00 100% 1年 供应商 业务结算

重庆银行 6,044.70 6,044.70 100% 半年 供应商 业务结算

重庆银行 16,500.00 16,500.00 100% 1年 供应商 业务结算

浙商银行

306.90

19,939.10 88%

半年 供应商 融资开票

22,300.00 1年 供应商 融资开票

合计 597,372.96 348,375.47 58%

[注]：保证金比例高于50%及以上的具体原因如下：

① 在浦发银行有1.75亿元100%保证金的原因：该银行对公司有7.46亿的贷款支持。

② 在在兴业银行有400万元100%保证金的原因： 该银行对公司有1亿元人民币及1750万美

元的贷款支持。

③ 在重庆银行有2.35亿元100%保证金的原因：该银行对公司有5.8亿元的贷款支持。

④ 在富滇银行有1.1亿元100%保证金的原因：当时公司正处于融资困难时期，该银行有意对

公司新增融资支持，交存保证金亦为后期增大授信额度提供支持。

⑤ 在工商银行有5000万元100%保证金的原因：该银行对公司有1155万美元的贷款支持，交

存保证金亦为了后期增大授信额度提供支持。

⑥ 在华夏银行有6900万元100%保证金的原因：该银行对公司有1亿元的贷款支持。

⑦ 在中原银行有650万元100%保证金的原因： 该银行通过渤海信托对公司有1亿元贷款支

持。

⑧ 在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有1.8亿元100%保证金的原因： 当时公司业务周转需支付该笔

款项，且收款方接收票据付款方式。

⑨ 保证金比例高于50%、低于100%的原因：受银行降杠杆等因素影响，公司融资难度上升，

为了提供资金使用效率，保证融资额度，按银行要求提高了票据保证金比例。

（2）报告期末公司应付票据的主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应付票据付款人、金额、期限、保证金

金额、保证金比例、持票人等，并说明具体业务背景；

报告期末公司应付票据的主要情况如下：

应付票据付款人

应付票据金额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保证金

比例

期限 持票人

业务背

景

渤海银行 7,000.00 5,800.00 83% 1年期 供应商

业务结

算

重庆力帆财务有

限公司

78,091.41 38,131.72 49%

5477.91万是4个月期限；

4047.3 万 是 半 年 期 ；

68566.2万是1年期

供应商

业务结

算

富滇银行 5,000.00 5,000.00 100%

3000万是半年期；2000万

1年期

供应商

业务结

算

中国工商银行 5,000.00 5,000.00 100% 半年期 供应商

业务结

算

广发银行 7,102.57 2,785.78 39% 半年期 供应商

业务结

算

恒丰银行 9,920.00 3,472.00 35% 半年期 供应商

业务结

算

华夏银行 6,900.00 6,900.00 100% 1年期 供应商

业务结

算

中国建设银行 4,004.90 1,024.90 26% 半年期 供应商

业务结

算

中国农业银行 12,000.00 4,200.00 35% 半年期 供应商

业务结

算

浦发银行 2,500.00 2,500.00 100% 1年期 供应商

业务结

算

浦发银行 55,100.00 31,122.00 56% 1年期 供应商

业务结

算

兴业银行 10,000.00 1年期 供应商

业务结

算

重庆银行 22,544.70 22,484.71 100%

6044.7 万 是 半 年 期 ；

16500万是1年期

供应商

业务结

算

合计 225,163.58 128,421.11 57%

[注]：受银行降杠杆等因素影响，公司融资难度上升，为了提供资金使用效率，保证融资额度，

按银行要求提高了票据保证金比例。

（3）票据保证金余额远高于应付票据余额的具体原因，并说明公司是否存在提供保证金为

其他关联方出票的情况。

票据保证金余额远高于应付票据余额的具体原因主要为： 一是有7.501亿元保证金对应的应

付票据用于银行贴现融资，期末根据业务实质在报表上反映为短期借款未反映应付票据，在货币

资金项目上反映了该部分票据对应的保证金； 二是有12.96亿元保证金对应的应付票据， 其出票

人、收款人是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并未背书转让，在合并报表层面将应付票据和应收

票据抵消，不在应付票据项目反映，该部分票据缴存的保证金在货币资金项目反映，上述原因导

致报表反映的票据保证金余额大于应付票据金额。

经核查，公司不存在提供保证金为其他关联方出票的情况。

问题5.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末受限的定期存款余额6.88亿元，借款保证金余额3.03亿元，信

用证保证金余额1.26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项列示主要受限定期存款的存放银行、金额、

期限、利率、受限的具体原因、业务背景、相关资金的具体用途；（2）分项列示主要借款保证金的

存放银行、金额、借款金额、期限和利率，并说明相关借款的具体用途；（3）分项列示主要信用证

保证金的存放银行、开证行、信用证金额、受益人、业务背景。

回复：

（1）分项列示主要受限定期存款的存放银行、金额、期限、利率、受限的具体原因、业务背景、

相关资金的具体用途；

公司主要定期存款明细表如下：

定期存款银行

金额

（人民币万元）

存入日期 到期日期 受限原因

业 务

背景

资 金

用途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

司

53,000.00

[注1]

2018/12/29 2019/3/29

资金归集，提

高资金使用

效率

理财 /

资 金

归集

运 营

资金

UNI�CREDIET�BANK 1,163.48 2018/12/29 2019/1/9

理财，降低汇

率风险

理财

运 营

资金

UNI�CREDIET�BANK 788.80 2018/12/25 2019/1/9

理财，降低汇

率风险

理财

运 营

资金

UNI�CREDIET�BANK 7,182.64 2018/12/29 2019/1/9

理财，降低汇

率风险

理财

运 营

资金

合计 62,134.92

[注1]：该笔定期存款受限的详细原因请见【问题2（2）】的回复。

[注2]：利率是公司的商业秘密，申请免于披露。

（2）分项列示主要借款保证金的存放银行、金额、借款金额、期限和利率，并说明相关借款的

具体用途；

公司主要借款保证金存放银行统计如下：

主要借款保

证金的存放

银行

金额

（万元）

借款金额（万

元）

借款银

行

期限 具体用途

中国进出口

银行

100.27 20,589.60

进出口

银行重

庆分行

2017/12/20-2018/12/18

进口信贷流

动资金贷款

兴业银行 200.00

5,508.97

兴业银

行重庆

分行渝

中支行

2018/6/26至2019/1/1

出口押汇

1,304.01 2018/9/28至2018/12/27

5,421.93 2018/10/26至2019/1/25

6,588.67 2018/11/14至2019/2/13

重庆力帆财

务有限公司

30,000.00

[注1]

30,000.00

建行重

庆两江

分行

2018/9/30至2019/9/29

日常生产经

营周转

合计 30,300.27 69,413.18

[注1]：该笔定期存款受限原因请见【问题2（2）】的回复。

[注2]：利率是公司的商业秘密，申请免于披露。

（3）分项列示主要信用证保证金的存放银行、开证行、信用证金额、受益人、业务背景；

公司主要信用证保证金的存放银行、开证行信用证金额、受益人和业务背景如下：

信用证保证金

的存放银行

开证行

信用证保证金金

额（万元）

受益人 业务背景

中国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4.50

Arabia�One� International� General�

Trading�LLC

支付供应商货款

中国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9.20

GENUINE� INTERNATIONAL�

AUTOMOBILE�FZCO

支付供应商货款

广发银行 广发银行 49.95 江门市鑫豪实业有限公司 支付供应商货款

中国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76.30 AVANTEC�AUTOMOTIVE�FZE 支付供应商货款

中国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105.00

ZHONG�MAO�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LIMITED

支付供应商货款

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 294.00 重庆力帆摩托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支付供应商货款

中国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506.00 ILA�5�FZE 支付供应商货款

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 817.10 重庆力帆摩托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支付供应商货款

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 1,110.00 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支付供应商货款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 4,030.00 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支付供应商货款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 5,580.00 重庆力帆汽车有限公司 支付供应商货款

合计 12,582.05

问题6.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末存放在关联方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财务）

的存款期末余额26.70亿元，收取的利息或手续费9,122.81万元；向力帆财务取得的贷款期末余额

7.67亿元，支付的利息或手续费9,860.23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最近三年公司在力帆财务存

放存款的类型、期初金额、年度发生金额、期末金额、期限、利率、收取的利息或手续费及其构成情

况、是否受限、受限原因及具体情况；（2）最近三年公司从力帆财务取得的贷款类型、金额、期限、

利率、支付的利息或手续费及其构成情况；（3）在报告期末存款余额远大于贷款余额的情况下，

公司在报告期内支付的利息或手续费高于收取的利息或手续费的具体原因及商业合理性；（4）

在财务费用同比大幅增长的情况下， 公司仍将大额货币资金存放在力帆财务的具体原因及商业

合理性，并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5）分项列示报告期内公司

与力帆财务开展业务的类型、金额、业务背景等，并说明相关业务开展的公允性，是否存在向其他

关联方输送利益、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请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意见。

回复：

（1）最近三年公司在力帆财务存放存款的类型、期初金额、年度发生金额、期末金额、期限、

利率、收取的利息或手续费及其构成情况、是否受限、受限原因及具体情况；

1）近三年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的存款情况

表1—2016年-2018年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存款的明细

年份

存款类型及期末余额（万元） 合计（万元）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保证金存款 期末余额 利息支出

2018 45,988.16 53,000.00 168,019.78 267,007.94 9,122.81

2017 111,271.55 181,195.10 292,466.65 7,575.23

2016 206,712.78 - 264,473.72 471,186.50 5,510.85

表2—2016年-2018年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统计

日期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票据保证金存款

活期利

率

协定利

率

三个月 半年期 1年期 3年期 三个月 半年期 1年期

2018年7月18日起 0.455% 1.495% 1.43% 1.69% 1.95% 3.58% 1.43% 1.69% 1.95%

2017年12月5日起 0.455% 1.495% 1.59% 1.88% 2.17% 3.98% 1.43% 1.69% 1.95%

2016年 0.455% 1.495% 1.59% 1.88% 2.17% 3.98% 1.10% 1.30% 1.50%

[注]：

①2016年至2018年， 活期存款和协定存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基准存款利率上浮执

行，上浮幅度为30%。

②2016年至2018年7月17日，定期存款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基准存款利率上浮44.7%

执行；从2018年7月18日起，定期存款按同期基准利率上浮30%执行。

③2016年至2017年12月4日， 票据保证金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基准利率执行；从

2017年12月5日起，票据保证金利率按同期基准利率上浮30%执行。

2）近三年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的存款受限情况

2018年度，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为267,007.94万元，其中受限金额221,019.78万

元，主要为：定期存款和保证金存款。 受限原因请见【问题2（2）】的回复。

2017年度，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为292,466.65万元，其中受限金额181,195.10万

元,�主要为：保证金存款，受限原因：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办理承兑汇票业务而交纳的保证金。

2016年度，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为471,186.50万元，其中受限金额264,473.72万

元,�主要为：保证金存款，受限原因：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办理承兑汇票业务、保函业务而交纳的

保证金。

【风险提示】

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存放的资金大部分用于公司业务结算代付、 以及为银行贷款融资或票

据融资提供保证担保。报告期末，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267,007.94万元。其中：①受限

存款221,019.78万元， 受限存款主要为： 定期存款和保证金存款， 占同期公司货币资金余额的

40.91%；②活期存款45,988.16万元，目前受外部融资环境影响，力帆财务公司流动性压力大，存

在不能支取的情形。 若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的存款未实现正常支取，可能影响公司经营资金结算

效率，可能导致公司出现流动性风险。

（2）最近三年公司从力帆财务取得的贷款类型、金额、期限、利率、支付的利息或手续费及其

构成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从力帆财务公司取得的贷款情况见下表：

表3—2016年至2018年公司从力帆财务公司取得的贷款的汇总统计 （单位：万元）

年份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收取或支付利息、手续费

2018年 - 313,400.00 236,750.00 76,650.00 9,860.23

2017年 49,300.00 178,000.00 227,300.00 - 1,959.38

2016年 210,200.00 204,300.00 365,200.00 49,300.00 6,004.27

表4--2016年至2018年公司向力帆财务公司支付的利息明细

年份 贷款利息支出（万元） 票据贴现利息支出（万元） 利息支出合计（万元）

2018 6,716.06 3,144.17 9,860.23

2017 1,947.80 11.58 1,959.38

2016 5,853.52 150.75 6,004.27

表5--2016年至2018年公司从力帆财务公司取得的贷款明细 （单位：万元）

年份 借款单位 贷款类型

本期

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期限

201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2,500.00 - 2,500.00 1年

201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2,000.00 2,000.00 - 1年以内

201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5,500.00 5,500.00 - 1年以内

201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1,000.00 1,000.00 - 1年以内

201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4,600.00 4,600.00 - 1年以内

201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2,000.00 2,000.00 - 1年以内

201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2,400.00 2,400.00 - 1年以内

201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20,000.00 20,000.00 - 1年以内

201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50,000.00 50,000.00 - 1年以内

201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20,000.00 20,000.00 - 1年以内

201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20,000.00 20,000.00 - 1年以内

201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8,500.00 - 8,500.00 1年

201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1,500.00 - 1,500.00 1年

2018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短期贷款 - 4,000.00 4,000.00 - 1年以内

2018

河南力帆新能源电动车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200.00 - 200.00 1年

2018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短期贷款 - 1,700.00 1,700.00 - 1年以内

2018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短期贷款 - 1,800.00 1,800.00 - 1年以内

2018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短期贷款 - 2,250.00 2,250.00 - 1年以内

2018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短期贷款 - 2,300.00 2,300.00 - 1年以内

2018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短期贷款 - 17,200.00 17,200.00 - 1年以内

2018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短期贷款 - 58,000.00 58,000.00 - 1年以内

2018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短期贷款 - 2,000.00 2,000.00 - 1年以内

2018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短期贷款 - 30,000.00 - 30,000.00 1年

2018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短期贷款 - 20,000.00 20,000.00 - 1年以内

2018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短期贷款 - 3,950.00 - 3,950.00 1年

2018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短期贷款 - 30,000.00 - 30,000.00 1年

小计 -

313,

400.00

236,

750.00

76,650.00

续：

年份 借款单位 贷款类型 本期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

余额

期限

2017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10,000.00 - 10,000.00 - 1年以内

2017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20,000.00 - 20,000.00 - 1年以内

2017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10,000.00 - 10,000.00 - 1年以内

2017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9,300.00 - 9,300.00 - 1年以内

2017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15,000.00 15,000.00 - 1年以内

2017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15,000.00 15,000.00 - 1年以内

2017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8,000.00 8,000.00 - 1年以内

2017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7,000.00 7,000.00 - 1年以内

2017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13,000.00 13,000.00 - 1年以内

2017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40,000.00 40,000.00 - 1年以内

2017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17,000.00 17,000.00 - 1年以内

2017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1,500.00 1,500.00 - 1年以内

2017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21,500.00 21,500.00 - 1年以内

2017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23,000.00 23,000.00 - 1年以内

2017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17,000.00 17,000.00 - 1年以内

小计 49,300.00

178,

000.00

227,

300.00

-

续：

年份 借款单位 贷款类型 本期期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期限

2016

重庆力帆摩托车发动机有

限公司

短期贷款 200.00 - 200.00 - 1年以内

2016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

出口有限公司

短期贷款 30,000.00 - 30,000.00 - 1年以内

2016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

出口有限公司

短期贷款 20,000.00 - 20,000.00 - 1年以内

2016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

出口有限公司

短期贷款 20,000.00 - 20,000.00 - 1年以内

2016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

出口有限公司

短期贷款 - 30,000.00 30,000.00 - 1年以内

2016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

出口有限公司

短期贷款 - 20,000.00 20,000.00 - 1年以内

2016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短期贷款 24,000.00 - 24,000.00 - 1年以内

2016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短期贷款 6,000.00 - 6,000.00 - 1年以内

2016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短期贷款 10,000.00 - 10,000.00 - 1年以内

2016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短期贷款 40,000.00 - 40,000.00 - 1年以内

2016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短期贷款 60,000.00 - 60,000.00 - 1年以内

2016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45,000.00 45,000.00 - 1年以内

2016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10,000.00 10,000.00 - 1年以内

2016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10,000.00 - 10,000.00 1年

2016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20,000.00 - 20,000.00 1年

2016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10,000.00 - 10,000.00 1年

2016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 9,300.00 - 9,300.00 1年

2016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短期贷款 50,000.00 50,000.00 1年以内

小计

210,

200.00

204,

300.00

365,

200.00

49,300.00

[注]：以上贷款利率为4.35%。

（3）在报告期末存款余额远大于贷款余额的情况下，公司在报告期内支付的利息或手续费

高于收取的利息或手续费的具体原因及商业合理性；

报告期内， 公司向力帆财务公司支付的利息或手续费高于收取的利息或手续费的具体原因

及商业合理性如下：

①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存在利差。 力帆财务公司对成员单位执行了优惠的存款利率，为人行

基准（活期存款利率为0.35%、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为1.10%）上浮30%（即为：活期存款利率为

0.455%、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为1.43%），执行了优惠的贷款利率为人行基准利率4.35%，存贷利

差为3.895%。

②公司处于资金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货币资金结算量较大；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存放的资

金大部分是用于公司业务结算代付、以及为银行贷款融资或票据融资提供保证担保，流水资金执

行活期存款利率。

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全年贷款发生额31.34亿元，部分贷款在报告期内已偿还并结息，报告期

末余额为7.665亿元。

（4）在财务费用同比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公司仍将大额货币资金存放在力帆财务的具体原

因及商业合理性，并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1）公司与力帆财务公司的合作背景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的设立获得了中国银监会银监复[2013]366号文批复，该公司于2014

年1月开业。力帆财务公司持有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颁发的《金融许可证》（机

构编码L0189H250000001），持有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北区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091200090R）。

截至本回复披露日，力帆财务公司为力帆股份的参股公司，股权结构情况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153,000 51%

2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7,000 49%

合计 300,000 100%

力帆财务公司系依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经中国银监会批准成立的金融机构，主要业务是为成员企业提供存款、

贷款和其他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各项金融服务。 力帆财务公司在力帆控股体系内的职能为，按照

国家有关金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加强集团内部资金集中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

益，降低企业财务成本为目的，为集团及成员单位提供高效、及时、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促进企业

集团各项业务的发展。

根据力帆股份与力帆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对于存放在力帆财务公司的资金，

力帆财务公司提供存款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存款利率上浮10%执行， 同时不低于

力帆股份同期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取得的同类存款的利率水平， 也不低于力帆财务公司同期向

其他公司提供的同类存款业务的利率水平。 力帆股份存放于力帆财务公司资金的调拨由公司自

主决策，力帆财务公司须保证按照公司指令及时足额解付。

2）在财务费用同比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公司将大额货币资金存放在力帆财务的具体原因及

商业合理性

①公司将大额货币资金存放在力帆财务的具体原因

2018年受降杠杆影响，公司外部融资环境极其困难，融资利率不断上涨，部分金融机构对公

司抽贷、断贷、压贷、收缩贷款规模导致公司流动资金严重短缺。 公司在金融机构的融资大部分为

短期借款，年末银行的贷款额度较少，银行转贷、续贷耗时较长，导致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大幅

提高。

公司的业务模式需要稳定的资金流动性。 力帆财务公司按照国家有关金融法律、法规、规章

的规定，进行集团内部资金集中管理，可以及时识别、提示各成员单位的资金风险和市场风险；同

时，可通过开展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为成员单位提供贷款、投资、财务融资顾问、信用鉴证等业

务。 在外部金融机构融资渠道大幅收缩的情况下，公司需要关注资金结算效率、资金流动安全性、

稳定现有融资额度，确保产业链的结算业务平稳开展。 选择在力帆财务公司存放货币资金，符合

公司在当时的资金管理需求。

②公司将大额货币资金存放在力帆财务的商业合理性

报告期内，外部金融环境变化，公司业务模式也对资金管理提出了更多需求。 公司选择在力

帆财务公司存款主要的出发点是保障经营资金结算效率。

报告期末， 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267,007.94万元， 占公司期末货币资金余额的

49.42%。 主要为公司业务结算以及向外部金融机构融资而存放的流动资金和保证金。 具体如下：

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中的受限货币资金为221,019.78万元， 占公司在力帆财务公

司的存款余额的82.78%。 受限货币资金包括：票据保证金138,019.78万元、定期存款53,000万元、

借款保证金30,000万元。其中：①票据保证金系力帆股份及其下属公司向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给供应商货款等；②定期存单主要系公司为保证资金流动性、在

银行续贷完成前提高公司资金收益； ③借款保证金系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要求力

帆财务公司提供担保，因力帆财务公司担保额度已满，公司与银行协商一致以重庆力帆财务有限

公司提供力帆股份在该公司的3亿元定期存款的存单进行质押担保。

综上，公司认为在财务费用同比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将大额货币资金存放在力帆财务公司具

有商业合理性。

3）报告期内，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

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大华核字 [2019]002558号），2018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

金往来情况如下：

其 他

关 联

资 金

往来

资 金

往 来

方 名

称

往 来

方 与

上 市

公 司

的 关

联 关

系

非 上

市 公

司 核

算 的

会 计

科目

2018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

额（万元）

2018年度

往来累计

发生金额

（不含利

息 ）（万

元）

2018年度

往来资金

的 利 息

（如 有 ）

（万元）

2018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万元）

2018 年 期

末往来资金

余额 （万

元）

往 来

形 成

原因

往

来

性

质

大股

东及

其附

属企

业

成都

盼达

汽车

租赁

有限

公司

实际

控制

人直

接控

制的

法人

应收

账款

631.44 887.20 1507.22 11.41

销售

商品

经

营

性

往

来

杭州

盼达

汽车

租赁

有限

公司

实际

控制

人直

接控

制的

法人

应收

账款

1741.67 1741.67

销售

商品

经

营

性

往

来

济源

盼达

汽车

租赁

有限

公司

实际

控制

人直

接控

制的

法人

应收

账款

27.59 27.59

销售

商品

经

营

性

往

来

绵阳

盼达

汽车

租赁

有限

公司

实际

控制

人直

接控

制的

法人

应收

账款

159.21 159.21

销售

商品

经

营

性

往

来

南京

盼达

汽车

租赁

有限

公司

实际

控制

人直

接控

制的

法人

应收

账款

1236.16 1236.16

销售

商品

经

营

性

往

来

苏州

盼达

汽车

租赁

有限

公司

实际

控制

人直

接控

制的

法人

应收

账款

1236 1236

销售

商品

经

营

性

往

来

武汉

盼达

汽车

租赁

有限

公司

实际

控制

人直

接控

制的

法人

应收

账款

1.57 1.57

销售

商品

经

营

性

往

来

郑州

盼达

汽车

租赁

有限

公司

实际

控制

人直

接控

制的

法人

应收

账款

237.09 1743.45 1980.54

销售

商品

经

营

性

往

来

重庆

盼达

汽车

租赁

有限

公司

实际

控制

人直

接控

制的

法人

应收

账款

446.18 5772.10 4616.20 1602.08

销售

商品

经

营

性

往

来

昆明

盼宝

汽车

租赁

有限

公司

实际

控制

人直

接控

制的

法人

应收

账款

0.20 0.20

销售

商品

经

营

性

往

来

重庆

力帆

财务

有限

公司

实际

控制

人直

接控

制的

法人

货币

资金

292466.65

12852382.

43

7896.31

12885737.

45

267007.94

提供

资金

或代

付款

项

经

营

性

往

来

公司存放资金在力帆财务公司是基于资金归集率的要求， 且存放的资金大部分也是用于公

司业务结算代付、以及为银行贷款融资或票据融资提供保证担保。

（5）分项列示报告期内公司与力帆财务开展业务的类型、金额、业务背景等，并说明相关业

务开展的公允性，是否存在向其他关联方输送利益、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与力帆财务开展业务的类型、金额、业务背景

2017年1月，经力帆股份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

司签订了《金融服务协议》。协议有效期为一年。该协议有效期满，如双方未提出异议并书面通知

对方，将每年自动延期一年。

依据《金融服务协议》，力帆财务公司根据公司需求，向公司提供以下金融服务：

a)�力帆财务公司给予公司 80�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为公司提

供资金融通业务，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可使用该授信额度；

b)�力帆财务公司吸收公司的存款余额合计不超过 80�亿元；

c)�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d)�协助公司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e)�办理公司与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委托贷款；

f)�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g)�办理公司与集团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h)�对公司提供担保；

i)�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j)�其他服务：力帆财务公司将与公司共同探讨新的服务产品和新服务领域，并积极进行金融

创新，为公司提供个性化的优质服务。

2018年公司和力帆财务公司发生的交易列示如下：

A．报告期内，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的存贷情况

项目

期初数

（万元）

本期累计发生额增

加（万元）

本期累计发生

额减少（万元）

期末数

（万元）

收取或支付

利息、手续费

（万元）

存放于财务公司存款

[注]

292,466.65 12,860,278.74 12,885,737.44 267,007.94 9,122.81

向财务公司取得的贷款 / 313,400.00 236,750.00 76,650.00 9,860.23

[注]：期末存款余额中包含票据保证金168,019.78万元、活期存款45,988.16万元、定期存款

53,000万元。

B．报告期内，力帆财务公司为力帆股份提供担保的情况

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截至本

回复披

露日，担

保是否

已经履

行完毕

截至本回复披露

日，担保债务的偿

付情况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尹明善、陈巧凤

30,000.00 2018/9/30 2021/9/29 否 借款未到期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尹明善、陈巧凤

12,000.00 2018/8/29 2021/8/28 否 借款未到期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尹明善、陈巧凤

34,000.00 2018/12/27 2019/12/26 否 借款未到期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尹明善

30,000.00 2018/12/26 2021/1/3 是 借款已偿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20,000.00 2018/5/18 2019/5/17 是 借款已偿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7,500.00 2018/5/16 2019/5/15 是 借款已偿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20,000.00 2018/5/8 2019/5/7 是 借款已偿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10,000.00 2018/11/6 2019/5/6 是 借款已偿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9,600.00 2018/12/24 2019/6/23 是 借款已偿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20,000.00 2018/9/30 2019/3/29 是 借款已偿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5,000.00 2018/5/23 2019/5/23 是 应付票据已兑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2,000.00 2018/5/11 2019/5/11 是 应付票据已兑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16.00 2018/7/30 2019/1/30 是 应付票据已兑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19.00 2018/9/28 2019/3/28 是 应付票据已兑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9.00 2018/9/28 2019/3/28 是 应付票据已兑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6.00 2018/9/28 2019/3/29 是 应付票据已兑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5.00 2018/9/28 2019/3/30 是 应付票据已兑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75.00 2018/10/29 2019/4/29 是 应付票据已兑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48.00 2018/11/30 2019/5/30 是 应付票据已兑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128.90 2018/12/28 2019/6/28 是 应付票据已兑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10,000.00 2018/4/17 2019/4/17 是 应付票据已兑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5,300.00 2018/5/7 2019/5/7 是 应付票据已兑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28,500.00 2018/11/14 2019/11/14 否 未到期，未兑付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 12,300.00 2018/1/12 2019/1/12 是 应付票据已兑付

合计 256,506.90

2）报告期内，公司与力帆财务公司业务开展的公允性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主要开展了存款及贷款业务。 力帆财务公司对公司的存贷政策如

下：

①存款方面。 力帆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存款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存款利率

上浮10%执行，同时不低于公司同期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取得的同类存款的利率水平，也不低于

力帆财务公司同期向其他公司提供的同类存款业务的利率水平。 其中，存款利率在实际执行时较

人行基准上浮30%（即为：活期存款利率为0.455%、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为1.43%）。

②贷款方面。 力帆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了优惠的贷款利率，贷款利率为人行基准利率4.35%。

综上，公司在力帆财务公司开展的存贷业务是公允的。

3）报告期内，公司与力帆财务公司开展业务的审批手续履行情况

公司与力帆财务公司开展的存贷业务属于的日常关联交易。 在存贷业务发生前，公司将其提

请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公司履行的关

联交易审批手续如下：

2018年4月20日， 力帆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在重庆力

帆财务有限公司存款不超过50亿元、在力帆财务公司融资不超过20亿元。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同

意的独立意见。

2018年4月2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以及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

号：临2018-045）。

2018年5月25日，力帆股份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上述关联交易有效期自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综上，公司与力帆财务公司开展的业务具有公允性，在业务开展前公司履行了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决策审批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向其他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与力帆财务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同意， 表决时关联董

事、关联股东均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该关联交易目的主要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和融资风险、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且存款利率定价不低于力帆股份同期从

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取得的同类存款的利率水平， 贷款利率定价不高于力帆股份同期从国内其他

金融机构取得的同类贷款的利率水平， 且力帆财务公司对上市主体的存款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

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全部上浮10%执行，提高了上市公司的整体收益，其他各项金融

服务收费标准不高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我们认为该关联交易业务背景与公

司主营业务相关，未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

监事会意见：

公司与力帆财务公司涉及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 在生产经

营中发挥协同效应、降低公司经营成本，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活

动均按照一般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是合法、公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

司为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所采取的措施为避免不正当交易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 公司已采取

必要措施对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

问题7.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账面余额22.10亿元，同比增长524.29%。 其中，非

金融机构借款期末余额18.86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款项的种类、借款方、利率、期限、抵押物、

业务背景、资金用途。

回复：

公司其他应付款主要为：非金融机构借款。 具体如下：

借款方

人民币贷款金

额（万元）

借款期限 质押物

业务

背景

资金用途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50,000.00 3年 [注1] 融资

日常经营支出和

还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43,000.00 3年 [注2] 融资

日常经营支出和

还贷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

28,000.00 1年 [注3] 融资

日常经营支出和

还贷

上海红星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

25,000.00 104天 票据质押 融资

日常经营支出和

还贷

张家港世沃达工具有限公

司

15,000.00 4个月 票据质押 借款

日常经营支出和

还贷

深圳新纪元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9,960.00 11个月

应收账款

质押

融资

日常经营支出和

还贷

重庆博控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8,400.00 34天 票据质押 借款

日常经营支出和

还贷

重庆市重农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2,600.00 3个月 融资 日常经营支出

低于1000万元的借款方

（小计）

6,600.00

1年、6个月、4个月、

3个月、2个月、1个

月

票据质押 借款

日常经营支出和

还贷

合计 188,560.00

[注1]： 重庆润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对重庆北碚区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应返还整治征

收款项6.26亿元元提供质押担保。

(下转A15版)


